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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４、  董事会认为其它应当从重或者加重处理的情形的。  

  第八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从轻、减轻或免于处理。   

  １、有效阻止不良后果发生的；  

  ２、主动纠正和挽回全部或者大部分损失的；  

  ３、确因意外和不可抗力等非主观因素造成的；  

  ４、董事会认为其他应当从轻、减轻或者免于处理的情形的。  

  第九条  在对责任人作出处理前，应当听取责任人的意见，保障其陈述和申辩的

权利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 追究责任的形式及种类

穘耀   有责任的形式及种葪  １、有效的忤改挽应处检典      ３、确因谀  ４、董事䵔偿的；  第�４、葥事䧣除劳正吃同  第 九 三条 在对耠 会认因曑认因髓咇管，意员轻搄寸  负的式吆现的形责任式裳三 三 ４、萌֗ ４、 ֗ ４、进֗三  ４、ɍ֗４、 三 三   ４、ɍ֗   ４、金֗   ４、䑪  的节进Ӽ具体意定             三 章          三    第�三    第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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